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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 113年度地政士座談會紀錄 

一、 時間：113年 3月 18日上午 10時 30分 

二、 地點：本所會議室 

三、 主席：李主任美娟                      紀錄：李育林 

四、 出席人員： 

    陳理事長又嘉、陳榮譽理事長文得、范理事彩菱、戴理事秀蘭、

曾監事麗娟、總幹事黃千芳、地政士黃煒家、地政士黃俊維、地政士

翁玉華、地政士鄭建園、地政士黃欣怡、教育訓練委員陳旻惠、資訊

服務委員孫麗雙、本所何秘書慶豐暨本所各課課長。         

五、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百忙之中參加本所舉辦 113年度地政士座談會，去年有

很多政策改變，例如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修正、推動數位櫃台，另外國

土功能分區亦即將實施，在疫情期間也發生很多地政類的詐騙案件，

本所主管也異動很多，地政業務推動有賴專業地政士人員扮橋樑角色

才能順利推動，也顯示地政士存在之重要性。 

     透過此次座談會，希冀聽取各位地政士對本所業務之建議及指

導，將我們的優點告訴每個人，將缺失不吝向我們指正，俾能提昇服

務品質，增進行政效率，作為本所往後改進方向。 

六、 陳理事長致詞： 

    首先感謝新湖地政在過去一年對於新竹縣地政士公會所有會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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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照顧，希望透過此次座談會，會員們都能暢所欲言，以祈雙方

藉由提案建議與交流互動，對於地政相關法令等各方面皆能有良好的

共識與互動。 

七、 本所各業務課業務宣導與建議事項： 

 

編號 1 

提案單位 登記課 
類別 便民服務 

案由 建議多加利用內政部推動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 

說明 

為提升為民服務效能，內政部已自 112年 10月 1日起推動

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得於辦理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移轉

登記時，於申請書備註欄加註經國稅局核發之遺產稅或贈

與稅證明書之案號，登記機關得依提供之證明書案號，透

過系統查驗，簡化其應附之紙本文件，除了紙本簡化作業

外，同時使案件處理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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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提案單位 登記課 
類別 多功能櫃台 

案由 代理人資料更新(代理人、複代理人、登記助理員) 

說明 

為節省收件時間，提醒地政士如開業資料有更新(如執照字

號、期限等)、登記助理員如有更換所屬地政士時，可自行

檢附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內最新資料查詢頁面影

本，供收件人員即時更新地政系統資料，減少另外查詢確

認而增加等候時間。 

 

編號 3 

提案單位 測量課 
類別 測量業務宣導 

案由 土地鑑界埋設制式界標，釐清界址保障權益。 

說明 

112年 5月 1日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修正施行後，申請鑑界免

自備制式界標，登記機關視實地複丈情形提供制式界標與申

請人埋設於界址點位，但仍有習慣以鋼筋、鐵條或噴漆等非

制式界標形式，請地政士協助宣導鑑界後依複丈人員鑑定界

址點埋設制式界標，保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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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提案單位 測量課 
類別 測量業務宣導 

案由 

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按，建物位置採轉繪作業應檢附「建

物地籍測繪資料」，如未能檢附建物位置圖採實測方式辦

理。 

說明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修正條文自 112年 5月 1日施行，按第

282條之 1規定：建物位置圖應依經實地測繪且由開業之建

築師、測量技師或其他依法規得為測量相關簽證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簽證之建物地籍測繪資料轉繪之。 

按其修正說明：建物第一次測量之位置圖採轉繪作業者，

應參依建築師、測量技師或其他依法得為測量相關簽證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所簽證之實地測繪建物與土地界址或

其他足以確認地籍關係位置之基本控制點、導線點、圖根

點、都市計畫樁等測量標之相關距離、角度資料為之。如

未能檢附建物地籍測繪資料，則建物位置應採實測辦理。 

「建物地籍測繪資料」應包括 1.基本測繪資料 2.距離角度

數據 3.測點圖例圖說 4.簽證印鑑或執業圖記(參考例如下

圖)。 

內政部函附建物地籍測繪資料參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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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提案單位 測量課 
類別 測量業務宣導 

案由 宣導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 

說明 

建物第一次測量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條之 2至第

282條之 3規定，以下列簡化方式辦理：於實施建築管理地

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物，得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

地政士或其他與測量相關專業技師為轉繪人，依使用執照

竣工平面圖轉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免通知實地測量。 

另外於 102年 10月 1日以後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可以檢

附經開業之建築師或測量技師繪製簽證之「建物標示圖」，

直接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無須再申

請建物第一次測量及檢附建物測量成果圖。 

 

為配合內政部推動辦理「三維地籍建物整合建置 作業」，

請申請人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條之 2及第 282條之

3委外辦理轉繪簽章或繪製簽證之測量成果，亦應一併 繳

交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共通格式電子檔(*.zjb檔)，如未繳付

共通格式電子檔(*.zjb檔)應加繳600元(每建號)數值化作

業費。 

為推廣數值法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內政部除已委外

開發建物測量軟體（SB）交由各登記機關辦理建物測繪作

業外，並已釋出免費單機版軟體（SBpublic），提供各界完

整繪製成果圖功能。 

建物測量繪圖軟體（SB或 SBpublic）軟體下載、安裝及 操

作說明，可至內政部「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服務網」查詢

使用。 

 

 

 

 

https://easymap.land.moi.gov.tw/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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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提案單位 地價課 
類別 實價登錄 

案由 買賣實價登錄備註欄請地政士協助申報義務人確實填寫 

說明 

為提高實價登錄正確性，請地政士於申報實價登錄時就該買

賣個案是否為特殊關係間交易，買賣總價是否含裝潢費或土

地增值稅等，買賣標的是否含未登記建物或頂樓加蓋等情形

詳實填載於實價登錄備註欄以確保實價登錄正確性。 

 

 

編號 7 

提案單位 地價課 
類別 便民服務 

案由 不同所有權人土地合併案件便民服務 

說明 

為減少不同所有權人土地合併案件是否申報土地增值稅而

來回洽公之時間成本，該類案件由測量課簽核土地複丈結果

通知書時，會辦地價課核算各共有人權利價值差額是否超過

一平方公尺之公告土地現值，遇有差額超過前述者，地價課

將主動以電話通知該案申請人需申報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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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 
提案單位 資訊課 

類別 便民服務 

案由 於 112年 11月 15日擴大辦理隨案謄本適用範圍 

說明 

原規定隨案謄本適用範圍,有件數(30 連件以上)及代理

人設籍限制(新竹縣以外縣市者)，不能滿足所有有需求的申

請人；又因大宗案件需另填申請書及清冊，造成申請人不便

及本所收件人員工作負荷。固從 112年 11月 15日本所制訂

「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申請隨案謄本作業應注意事項」，

改善上述缺失。 

隨案謄本申請流程如下： 

1. 申請人於送土地登記申請案時，告知收件人員欲申請

隨案謄本，由收件人員於登記申請書加蓋隨案謄本申

請章戳，免填寫地籍謄本申請書。 

2. 登記案件結案時，結案人員將案件移送謄本區承辦。 

3. 謄本承辦員以電話詢問申請人確認取件時間再行核

發，跨域代收案件免再電話確認；謄本人員登打時，

申請方式選取［隨案謄本］，列印完成後將案件移回

結案人員，跨域代收案件則連同案件、謄本及規費收

據一併移回。 

4. 申請人於領件櫃檯領取登記案件時，結案人員應提醒

申請人至謄本區領取謄本。 

5. 謄本區人員開立收據收取謄本規費，並請申請人於謄

本申請書上領件簽章及交付謄本後，將謄本申請書歸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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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提案單位 行政課 
類別 便民服務 

案由 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相關申請書表 

說明 

有關非都市土地申請更正編定案件，新竹縣政府訂有制式的

申請書及委託書，請配合填寫制式書表。相關申請書表已放

置於本所官網及服務台，歡迎下載或至服務台領取更正編定

便利包使用。 

 

 

 

 

 

 

八、 提案討論：詳如附件 

九、 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上午 12：30分 

 

 

 

 



臨時提案 

提案人 
地政士黃煒家 

陳理事長又嘉 編號 1 

案由 

1.有關實價登錄申報以後，因產品瑕疵問題雙方議價，實價登錄如何

更正？ 

2.成屋買賣於交屋時因漏水，實價登錄如何更正？ 

主辦單

位說明 

當買賣雙方因買賣標的物瑕疵問題協議找補交易總價時，應視找補協議書

簽訂日期發生在實價登錄申報送件前或送件後而有不同處理分述如下: 

1. 當協議找補交易總價發生在實價登錄申報送件前: 

實價登錄申報交易總價應填寫找補後金額，如若以上述問題假設原買賣

契約交易總價為 1000萬，實價登錄申報送件前買賣雙方即因漏水問題

協議交易總價變更為 950萬，則實價登錄交易總價應填寫 950萬，並於

備註欄註明交易總價 1000萬，賣方找補(折讓)交易總價 50萬，並妥

善留存買賣契約書及找補協議書以備日後政府機關抽查。 

2. 協議找補交易總價發生在實價登錄申報送件後: 

   此時應盡速辦理實價登錄交易總價更正，備妥實價登錄更正申請書、 

   身分證明文件、買賣契約書影本、找補協議書影本送至實價登錄管轄 

   所辦理實價登錄交易總價更正，以避免實價登錄申報不實與房地合一  

   稅申報金額不符之情事，惟此類更正案件送件後仍依個案審視。 

決議 

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臨時提案 

提案人 地政士黃俊維 
編號 2 

案由 

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之土地其標示部有註記「圖簿面積不符」，事務所於

辦理法院囑託測量時，為何以地籍圖計算面積提供給法院，造成法院以地

籍圖計算面積進行判決，致後續辦理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需先辦理面積

更正而耗費時日。 

主辦單

位說明 

按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辦理土地複丈作業須知第 8點規定:「實地複

丈時，發現地籍圖數化面積與登記面積有差異，應依規則第 243條規定程

序辦理。」亦即圖簿面積較差超出法定公差以上者，應就原測量及計算作

必要之檢核，經檢核無誤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2條規定辦理更正。 

土地標示部有圖簿面積不符註記者，係因其圖簿面積較差超出三倍公差，

此類土地多為圖解地籍圖完成數化地區之土地，其複丈應依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及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辦理土地複丈作業須知相關規定辦理；複

丈時如地籍圖數化面積與登記面積有差異，應進行實地檢測及必要之檢

核，檢核無誤應依規辦理更正後始續辦複丈作業。 

於辦理法院囑託複丈勘測案件時，圖解區土地如經實地檢測，實地與地籍

圖相符但與登記面積不符，確有圖簿面積不符之情形且超出公差之情形

時，依規應先行辦理面積更正，惟實務上辦理面積更正程序繁瑣，為免影

響法院訴訟進行，依現行狀態辦理勘測並繪製複丈成果圖提供法院；本件

個案係為共有物分割訴訟案件，鑒於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涉及所有權人

分配面積，是以於複丈成果圖註明系爭土地有超出三倍公差之情形，成果

圖除載明分割後各筆土地登記面積外，一併註明地籍圖計算面積，以使法

院知悉系爭土地圖簿面積不符疑義待釐清及分割後登記面積與地籍圖計

算面積之較差值，保障訴訟雙方之權益。 

參依最高法院 83年台上字第 146號判決，對於法院參考地籍圖計算面積

判決分割，於理由敘明面積不符情節，於判決確定後，當事人得持該判決

向地政機關聲請一併為更正與分割之登記；爾後類此案件參依前述判例辦

理。 

決議 

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臨時提案 

提案人 地政士黃俊維 
編號 3 

案由 

有建物買賣的案件，別的地所皆不需要附房屋稅單影本，為何新湖

所還要檢附？ 

主辦單

位說明 

1. 查房屋稅條例第 22條第 1項規定:「欠繳房屋稅之房屋，在欠

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登記。」，有關建

物移轉案件，倘案附契稅繳款書已由核發單位加蓋截至課稅當

期無欠繳房屋稅戳記及主辦人職名章，依房屋稅條例第 22 條

第 1項及財政部 90年 7月 20日台財稅字第 900454149號函規

定，得辦理移轉登記，無需再檢附房屋稅單繳納證明憑辦。惟

倘係無欠繳以前年期房屋稅，申請人檢附移轉當期已繳清之即

予開徵房屋稅繳款書正本，作為完稅證明進行查驗，則可依內

政部 95年 8月 1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9678 號函釋，可

免再向稽徵機關辦理完稅手續。 

2. 如申請人係透過網路申報契稅並線上查欠完稅者，即由本所同

仁主動查詢繳稅情況，可免檢附紙本繳款書辦理過戶登記。 

3. 另，繼承、信託登記及缺漏加蓋契稅完稅章等案件，本所依「新

竹縣各地政事務所與新竹縣政府稅務局傳真聯繫延伸服務計

畫」，以傳真查詢聯繫單向稅捐稽徵機關查證。 

 

決議 

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臨時提案 

提案人 地政士范彩菱 
編號 4 

案由 訂立買賣契約時若協議增值稅由買方繳納，應如何申報實價登錄？ 

主辦單

位說明 

按不動產實價登錄欄位填寫說明，交易總價指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載買

賣價款，為土地價款、建物價款及車位價款之總計。 

   若不動產交易總價包含下列非屬不動產價格之費用，如裝潢費 、土

地增值稅、仲介費、代書費等，應於備註欄第欄詳實填寫。 

舉例:如買賣契約書交易總價為 1000萬，並於契約書內約定土地增值稅

30萬由買方繳納，則實價登錄申報書應填寫如下: 

 8.交易總價:  1000萬 

(含車位價格) 

備註欄交易總價包含下列非屬不動產價格之費用： 
  (交易總價未包含者免填；包含但無法拆分者，勾選後免填價額) 
裝潢費：          萬        元 
傢俱設備費：        萬        元 
土地增值稅或其他稅費： 30 萬       元 
仲介費：          萬        元 
地政士服務費：        萬        元 
其他：        費，金額：      萬      元 

 

決議 

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臨時提案 

提案人 陳理事長又嘉 
編號 5 

案由 

申請登記案件得否免附身分證影本，因常有立約後買賣雙方去換身

分證，而被要求補正。 

主辦單

位說明 

查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

應提出下列文件：…四、申請人身分證明。…前項第四款之文件，

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惟倘申請案書件所載申

請人相關資料係依所附身分證影本填寫，而經查證戶役政資料有立

約後變更(換)等(如遷址換證)不一致之情形，本所除依新竹縣各地

政事務所土地登記申請案簡化補正作業要點第 4、6點規定:「申請

書填寫如有錯誤或遺漏，除應由申請人簽註切結事項外，得由審查

人員逕為改正，免予補正。」、「契約書有下列情形時，得由審查人

員以紅筆逕為訂正：(一)訂立契約人之出生日期、住所填寫與所附

身分證明文件不符者。…。」辦理外，如身分證明文件涉及偽變造

疑慮者，本所將依個案審認，另請申請人檢附最新之身分證明文

件，以維申請人權益。 

 

決議 

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臨時提案 

提案人 地政士范彩菱 
編號 6 

案由 

桃園市的地政事務所均可當天臨櫃退費，新竹縣的退費流程建議可

再簡化，以達簡政便民。 

主辦單

位說明 

有關地政規費退還現行作業流程: 

1.本所每日各項規費收入款項至湖口鄉農會代收暫存規費公庫，本所開

立新竹縣政府繳款書，統籌後再行開立規費公庫支票代收款，方轉繳入

縣庫。 

2.現行依據係本縣縣庫自治條例第 9、28及 29條 ，依前開規定本所目

前尚無法於收款內自行退還，且應於７日內繳庫，倘入庫後申請人申辧

退費，目前暫無法源依據以小額暫收款沖銷之。 

3.本案係屬縣府權責，需俟修法及相關行政程序配套修訂完竣後，方能

以小額暫收款之額度與退還規費之沖銷機制處理。 

 

決議 

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臨時提案 

提案人 陳理事長又嘉 
編號 7 

案由 切結影本與正本相符，切結人究為申請人或代理人？ 

主辦單位

說明 

1. 查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32點規定:「土地

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記應檢附之證明文

件，依下列規定：…(三)下列文件得以影本代替，由申請人

或代理人(複代理人)於影本上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

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1.國民身分證。2.戶

口名簿。3.法人代表人資格證明。4.建物使用執照。5.建物

拆除執照。6.工廠登記證。7.公有財產產權移轉證明書。8.

門牌整(增)編證明。9.所在地址證明書。10.駐外館處驗證之

授權書。11.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書或公

文。12.護照。…。」。 

2. 另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 42條規定，公司法人申請登記應檢附

之文件，依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33點規定

辦理切結。 

決議 

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臨時提案 

提案人 地政士黃俊維 
編號 8 

案由 

1.通知補正應以 1次為原則，不知為何仍有二次補正情形 

2.農舍移轉已於備註欄切結，不知為何要求另寫切結書及附照片 

主辦單

位說明 

1. 經審查認為有土地登記規則第 56條各款情事之一者，應詳列

應補正事項，以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一次通知補正。惟

如原案補正事項內有需另案連件辦理，又另案仍有補正事項

者，則會另行開立補正，但並非針對原案進行二次補正。 

2. 本件係針對農舍移轉受 1人 1戶之限制，依行政院農委會 96

年 3月 14日農授水保字第 0961848173號函規定，申請之權利

人需切結無其他自用農舍，實務上得於申請書備註欄簽註，惟

檢附之全國財產清單內尚有一棟建物待釐清，因未辦理基地號

勘查，且無法舉證該建物是否為農舍，爰請申請人檢具切結

書，載明該建物門牌、坐落地號，且用途非為農舍，另附照片

佐證，以供審查人員審認。 

 

 

決議 

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臨時提案 

提案人 陳理事長又嘉 
編號 9 

案由 案件業經特別授權，申請書及契約書應如何用印？ 

主辦單

位說明 

案件倘經特別授權，申請書及契約書內所有授權人需蓋章之相關欄

位，得由被授權人用印即可。 

 

 

 

 

 

決議 

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